
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濟部水利署(○○局)工程採購評分及格最低標審查須知/最有利標評選須知範本修正對照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.06.03

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

1

(評分及格最低標/最有利標表一)「廠商近五年履歷」評選(審查)項目增/減分標

準表

項目 增/減分標準 備註

近五年施工

查核情形

歷 次 施 工

查核成績

優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基本分為 4 分，廠商
受查核結果按次計算
計分，本項最多加 3
分，該項最低為 0
分。

加 1 分
加 0.5

分

減 0.5

分

減 5

分

近五年公共

工程重大職

災情形

每次事件 減 4 分/件次

基本分為 8 分，廠商
有發生重大職災事
件，按次減 4 分，該
項最低為 0 分。

近五年獲獎

情形

金 質 獎 、

金安獎

特優 優等
佳作(或入

圍)

獲獎情形按次依金質
獎、金安獎、優質獎
各別計算計分，本項
最多加 5 分。

加 5 分 加 3 分 加 2 分

經 濟 部 公

共 工 程 優

質獎

加 1 分

經 濟 部 水

利 署 優 良

工程獎

加 1 分

近五年廠商

遭停權情形
每次事件 減 5 分/次

基本分為 10 分，廠
商有遭停權情形，按
次減 5 分，該項最低
為 0 分。

(評分及格最低標/最有利標表一)「廠商近五年履歷」評選(審查)項目增/減分標

準表

項目 增/減分標準 備註

近五年施工

查核情形

歷 次 施 工

查核成績

優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基本分為 4 分，廠商
受查核結果按次計算
計分，本項最多加 3
分，該項最低為 0
分。

加 1 分
加 0.5

分

減 0.5

分

減 5

分

近五年公共

工程重大職

災情形

每次事件 減 4 分/件次

基本分為 8 分，廠商
有發生重大職災事
件，按次減 4 分，該
項最低為 0 分。

近五年獲獎

情形

金 質 獎 、

金安獎

特優 優等
佳作(或入

圍)

獲獎情形按次依金質
獎、金安獎、優質獎
各別計算計分，本項
最多加 5 分。

加 3 分 加 2 分 加 1 分

經 濟 部 公

共 工 程 優

質獎

加 1 分

經 濟 部 水

利 署 優 良

工程獎

加 1 分

近五年廠商

遭停權情形
每次事件 減 5 分/次

基本分為 10 分，廠
商有遭停權情形，按
次減 5 分，該項最低
為 0 分。

因配合工程會

函頒修正「公

共工程金質獎

頒 發 作 業 要

點」第 9 點規

定，並於 110
年 5 月 21 日起

生效，爰修正

金質獎加分機

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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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

2

(評分及格最低標/最有利標表二) 廠商近五年履歷工作小組審查結果表審查項目

增/減分計算(範例)

評選(審查)項目 廠商近五年履歷(配分 30 分)

實際

得分

審查內容

近五年施

工查核情

形

近五年公共

工程重大職

災情形

近五年獲獎

情形

近五年廠商

遭停權處分

情形

依增減分標準表核給 小計

廠商

名稱

1 A 廠商 1 4 3 10 18

2 B 廠商 6.5 8 0 5 19.5

3 C 廠商 5 8 4 10 27

               工作小組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計分範例：A 廠商：

近五年內查核情形(優等 2 次、甲等 1 次、乙等 1 次、丙等 1 次):
4 分(基本分)+2 分(優等 2 次)+0.5 分(甲等 1 次)-0.5 分(乙等 1 次)-5 分(丙等 1
次)，小計 1 分。

近五年公共工程重大職災情形(有發生重大職災 1 次):8 分(基本分)-4 分，小計 4
分。

近五年獲獎情形(獲金安獎-優等 1次):3分。

近五年廠商遭停權處分情形(無遭停權處分) :10 分(基本分) 。
實際得分:1+4+3+10=18分。

B 廠商：

近五年內查核情形(優等 2 次、甲等 1 次):4 分(基本分)+2 分(優等 2 次)+0.5 分(甲
等 1 次)，小計 6.5 分。

近五年公共工程重大職災情形(無發生重大職災):8 分(基本分)。
近五年獲獎情形(無獲獎情形):0 分。

近五年廠商遭停權處分情形(有遭停權處分 1 次) :10 分(基本分)-5 分，小計 5
分。

實際得分:6.5+8+0+5=19.5 分。

C 廠商：

近五年內查核情形(甲等 2 次):4 分(基本分) +1 分(甲等 2 次)，小計 5 分。

近五年公共工程重大職災情形(無發生重大職災):8 分(基本分)。
近五年獲獎情形(獲金質獎-優等 1次及經濟部優質獎 1次):3分+1分，小計 4
分。

近五年廠商遭停權處分情形(無遭停權處分) :10 分(基本分) 。
實際得分:5+8+4+10=27分

(評分及格最低標/最有利標表二) 廠商近五年履歷工作小組審查結果表審查項目

增/減分計算(範例)

評選(審查)項目 廠商近五年履歷(配分 30 分)

實際

得分

審查內容

近五年施

工查核情

形

近五年公共

工程重大職

災情形

近五年獲獎

情形

近五年廠商

遭停權處分

情形

依增減分標準表核給 小計

廠商

名稱

1 A 廠商 1 4 2 10 17

2 B 廠商 6.5 8 0 5 19.5

3 C 廠商 5 8 3 10 26

               工作小組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計分範例：A 廠商：
近五年內查核情形(優等      2      次  、甲等      1      次  、乙等      1      次  、丙等      1      次  ):
4 分(基本分)+2 分(優等 2 次)+0.5 分(甲等 1 次)-0.5 分(乙等 1 次)-5 分(丙等 1 次)，
小計 1 分。
近五年公共工程重大職災情形(有發生重大職災      1      次  ):8 分(基本分)-4 分，小計 4
分。
近五年獲獎情形(獲金安獎  -  優等      1      次  ):2 分。
近五年廠商遭停權處分情形(無遭停權處分) :10 分(基本分) 。
實際得分:1+4+2+10=17 分。

B 廠商：
近五年內查核情形(優等      2      次  、甲等      1      次  ):4 分(基本分)+2 分(優等 2 次)+0.5 分(甲
等 1 次)，小計 6.5 分。
近五年公共工程重大職災情形(無發生重大職災):8 分(基本分)。
近五年獲獎情形(無獲獎情形):0 分。
近五年廠商遭停權處分情形(有遭停權處分      1      次  ) :10 分(基本分)-5 分，小計 5
分。
實際得分:6.5+8+0+5=19.5 分。

C 廠商：
近五年內查核情形(甲等      2      次  ):4 分(基本分) +1 分(甲等 2 次)，小計 5 分。
近五年公共工程重大職災情形(無發生重大職災):8 分(基本分)。
近五年獲獎情形(獲金質獎  -  優等      1      次及經濟部優質獎      1      次  ):2 分+1 分，小計 3
分。
近五年廠商遭停權處分情形(無遭停權處分) :10 分(基本分) 。
實際得分:5+8+3+10=26 分

配合「廠商近

五年履歷」評

選項目增/減分

標準表修正增

減分標準，爰

修正(評分及格

最低標/最有利

標表二)廠商近

五年履歷工作

小組審查結果

表審查項目增/
減分計算 ( 範
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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